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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概述

1.1 核查目的

为贯彻落实《“十三五”控制温室气体排放工作方案》（国发〔2016〕61

号）、《碳排放权交易管理暂行办法》（国家发改委第 17号令）、《关于加强

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报告管理相关工作的通知》（环办气候〔2021〕9号）、《市

生态环境局关于组织做好我市2023年度碳排放报告与核查及履约等工作的通知》

（津环气候[2023]25 号）等文件精神，特开展本次核查工作。此次核查目的包括：

- 确认受核查方提供的温室气体排放报告及其支持文件是否完整可信，是否

符合《工业其他行业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核算方法与报告指南（试行）》的要求；

- 根据《工业其他行业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核算方法与报告指南（试行）》的

要求，对记录和存储的数据进行评审，确认数据及计算结果是否真实、可靠、正

确。

1.2 核查范围

本次核查范围包括：

- 受核查方 2023 年度在企业边界内的温室气体排放，即航天神舟飞行器有

限公司所在地天津市滨海高新区滨海科技园神舟大道 115 号内的化石燃料燃烧

CO2排放、碳酸盐使用过程 CO2排放、工业废水厌氧处理 CH4排放、CH4 回收与销

毁量、CO2回收利用量、净购入使用电力和热力隐含的 CO2排放等。

1.3 核查准则

- 《工业其他行业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核算方法与报告指南（试行）》（以下

简称“指南”）；

- 《关于加强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报告管理相关工作的通知》（环办气候

〔2021〕9 号）；

- 《全国碳排放权交易第三方核查参考指南》；

- 《国家 MRV 问答平台百问百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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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能单位能源计量器具配备和管理通则》（GB 17167-2006）；

- 《电能计量装置技术管理规程》（DL/T448-2000）；

- 《国民经济行业分类》（GB/T4754-2017）；

- 《统计用产品分类目录》。

2. 核查过程和方法

2.1 核查组安排

根据本机构内部核查组人员能力及程序文件的要求，此次核查组由下表所示

人员组成。

表 2-1 核查组成员表

序号 姓名 职务 职责分工

1 张煦晨 核查组组长 文件评审、现场访问、报告编写

2 王海云 核查组成员 现场访问、资料收集、数据核算

3 耿璐 技术复核人 技术评审

4 唐华 批准人 报告批准

我机构接受此次核查任务的时间安排如下表 2-2 所示。
表 2-2 核查时间安排表

日期 时间安排

2024 年 01 月 31 日 文件评审

2024 年 02 月 01 日 现场核查

2024 年 02 月 02 日 完成核查报告

2024 年 02 月 05 日 技术复核

2024 年 02 月 05 日 报告签发

2.2 文件评审

核查组于 2024 年 01 月 31 日收到受核查方提供的《2023 年度温室气体排放

报告（初版）》（以下简称“《排放报告（初版）》”），并于 2024 年 01 月

31 日对该报告进行了文件评审。核查组在文件评审过程中确认了受核查方提供的

数据信息是完整的，并且识别出了现场访问中需特别关注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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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现场核查

核查组成员于 2024 年 02 月 01 日对受核查方温室气体排放情况进行了现场

核查。在现场访问过程中，核查组按照核查计划走访并现场观察了相关设施并采

访了相关人员。现场主要访谈对象、部门及访谈内容如下表所示。现场照片详见

附件 3。

表 2-3 现场访问内容

时间 对象 部门 访谈内容

2024-2-1

苏元昊
综合管理

部

- 受核查方基本情况，包括主要生产工艺和

产品情况等；

- 受核查方的组织架构、地理范围及核算边

界等；

- 受核查方的温室气体排放报告编制情况、

职责分工及监测计划制定等；

- 受核查方的生产情况、生产计划及未来产

能增减情况。

张亚楠
生产制造

部

- 温室气体排放数据、文档的管理情况；

- 重点排放源设备在厂区的分布及运行情

况，计量设备的安装、分布网络情况及校验

情况。

- 排放报告编制过程中，能耗数据和排放因

子来源情况。

黄少华
财务管理

部

- 所涉及的能源、原材料及产品购入、领用、

销售情况；

- 数据统计、结算凭证及票据的管理情况。

2.4 核查报告编写及内部技术复核

现场访问后，核查组于 2024 年 2月 1日向受核查方开具了 0个不符合。2024

年 1月 31 日收到受核查方《2023 年度温室气体排放报告（终版）》（以下简称

“《排放报告（终版）》”），核查组完成核查报告。根据本机构内部管理程

序，本核查报告在提交给核查委托方前须经过本机构独立于核查组的技术复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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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员进行内部的技术复核。技术复核由 1 名技术复核人员根据本机构工作程序

执行。

为保证核查质量，核查工作实施组长负责制、技术复核人复核制、质量管

理委员会把关三级质量管理体系。即对每一个核查项目均执行三级质量校核程

序，且实行质量控制前移的措施及时把控每一环节的核查质量。核查工作的第

一负责人为核查组组长。核查组组长负责在核查过程中对核查组成员进行指导，

并控制最终排放报告及最终核查报告的质量；技术复核人负责在最终核查报告

提交给客户前控制最终排放报告、最终核查报告的质量；质量管理委员会负责

核查工作整体质量的把控，以及报告的批准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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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核查发现

3.1 基本情况的核查

3.1.1 基本信息

核查组对《排放报告（初版）》中的企业基本信息进行了核查，通过查阅

受核查方的《法人营业执照》、组织架构图等相关信息，并与受核查方代表进

行交流访谈，确认如下信息：

表 3-1 排放单位（企业）基本情况表

排放单位 航天神舟飞行器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

用代码
911201166906727353

法定代表人 姜鹏志 单位性质 有限公司

经营范围
中小型无人机、中型察打一体化无

人机和大型多用途无人机
成立时间 2009 年 7 月 15 日

所属行业 其他航空、航天器制造 行业代码 C3749

注册地址 天津市滨海高新区滨海科技园神舟大道 115 号

经营地址 天津市滨海高新区滨海科技园神舟大道 115 号

排放报告

联系人

姓名 苏元昊 部门/职务 综合管理部

邮箱 --- 电话 13869151962

通讯地址
天津市滨海高新区滨海科技园神

舟大道 115 号
邮编 ---

企业简介

航天神舟飞行器有限公司成立于2009年7月，隶属于中国航天科技集团有限公

司第十一研究院，是“彩虹”品牌无人机的制造商，注册资本金2.5322亿元，专业

从事无人机及其相关配套系统的设计、开发、生产及服务。公司在天津市滨海高新

区和台州共有两处中大型无人机生产制造基地，天津基地占地面积175亩，台州基

地占地面积1.2万㎡。公司拥有专业的无人机研发、生产和售后保障团队，配备生

产设备和检验检测设备200余台，能够完成各类无人机的研发、生产、总装总调及

试验、试飞等工作，现公司产品类别涵括旋翼、固定翼和复合翼等。

航天神舟飞行器有限公司曾多次获得天津市、高新区、航天科技集团及航天十

一院科技进步奖等各奖项，包含天津市高新区重大科技创新平台、金桥奖、天津市

科学技术进步奖等。2019年公司被认定为天津市“海河工匠”企业培训中心，成功

入选天津市“千企万人”支持计划企业，获得天津市龙头企业、全国专精特新“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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巨人”等称号，2020年被授予航天科技集团“航天精神教育基地”，2021年获得航

天科技集团“文明单位”称号。

公司 2023 年电力消耗 267.94 万千瓦时，工业总产值 22880 万元。

- 受核查方的组织机构见下图 3-2，企业为最低一级独立法人单位。

图 3-1 地理位置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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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2 排放组织机构

图 3-2 组织架构图

3.1.3 工艺流程及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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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5.3.2-1 公司生产总流程

无人机机体结构制造中主要加工工艺过程包含：金属零件加工、复合材料零

件成型、零组件装配等，每个过程有不同的加工工艺方法。

一、金属零件加工主要工艺过程介绍

1 )下料

根据零件尺寸及外形特点，厚度加工余量留 5—10mm, 长宽尺寸 10—40mm

不等。对于大型难加工零件，为了控制加工变形量，可适当增加装卡定位点，工

艺余量可加大。

2)工装准备

金属件加工用工装通常分为常规、专用两类，加工过程中提倡选 用常规工

装进行零件的装卡定位，该类工装易于采购。在下列情况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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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议定制专用工装进行装卡定位：

●零件型面不是平面，不利于装卡找正基准；

●生产量为小批量生产时，为了提高加工效率和提高零件重复装卡定位精度

时。

3)切削加工

●接头、翼肋零件选用数控铣削加工工艺，可提高加工精度和加工效率；

●角盒、连接片等简易零件选用普通铣削加工工艺；

●衬套、转轴等轴类零件选用车削加工工艺；

●零件切削加工一般分为粗加工、半精加工、精加工三个步骤，对于接头、

肋等难加工零件，可适当增加半精加工步骤，减少加工切削量，减少切削应变，

提高精度；

●尺寸较大，加工复杂的零件应在粗加工工序后增加自然时效工序用于释放

加工残余应力，时效时间不小于 24h。

4)零件检测

●外形检测，通常采用三坐标机测量(在工艺台未去除前); ●内部裂纹检

测，通常采用超声波、磁粉探伤、渗透检查等；

5)称重

对每个加工完成的成品件进行称重记录。对于需要留工艺余量到 装配工序

进行加工的零件，称量半成品重量，并对工艺余量测量尺寸进行重量估算，记录

重量为半成品重量减去工艺余量估算值，重量测量在热表处理及喷漆前。

6)工艺协调问题

零件加工时需考虑工艺协调问题，凡是有零件供应状态表的零件，零件加工

必须按照零件供应状态表要求进行加工。

二、复合材料零件成型工艺过程介绍

1)下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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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料一般要求：

●剪裁应在净化间内进行，净化间应满足 HB5342 中 4.2 特殊工作间的要求；

●按工艺说明书检查材料符合要求后，方可进行剪裁作业；

●剪裁前，工作台、剪裁样板、尺子、各种剪裁用工具等应擦拭干净，不允

许有油污或其他杂质污染；

●从冷藏间取出的预浸料，应待密封袋内温度达到室温时方可启 封使用，

一般在室温下放置 6h 以上即可。预浸料的批号，出入库和室温存放时间均应记

录。

●预浸料剪裁时，应防止损伤隔离纸和保护膜，并将它们一直保持到铺贴工

序。

下料工序中，预浸料用专用的自动下料机进行裁剪，通过优化下料图，将原

材料利用率进行最大化设计，下料完成后，实现预浸料剩余量最小化。

剩余的预浸料也将被全部回收，纤维束较长且未断裂的，做成碳捻丝，用于

口盖下陷等区域的填补用料；纤维束短的做成短切纤维，作为填充材料应用于飞

机复材件修复的树脂灌注和填充修补工艺。

通过下料工序工艺设计将原材料的利用率近乎 100%。

2 ) 铺 贴

复合材料铺叠一般要求：

●铺贴应在净化间内进行，净化间应满足 HB5342 中 4 .2 特殊工

作间的要求；

●铺贴时应佩戴橡胶于套，穿戴专门的工作服，严禁用于直接接

触预浸料；

3)固化成型

复合材料固化一般要求：

●固化成型时，应采用首件鉴定合格制件确定的固化工艺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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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固化工艺参数(温度、压力、时间、加压时机)必须符合工艺 说明书及中、

高温固化环氧碳纤维预浸料的要求，并应记录完整，存

档备查。

●固化压力的波动值应在±0.03MPa 范围内。

●固化温度的控制精度应达到±3℃,温度均匀性应达到测温仪

两点温度差不大于 10℃。

●温度、压力、时间、加压时机(真空压力除外)等工艺参数应 配备白动记

录仪，固化成型和后固化完成后应能自动绘制整个工艺过

程的温度、时间、压力曲线。

●固化成型过程中，只要工艺参数(温度、压力、时间、加压时

机)中有一项参数超出允许的范围，则该固化制件应作为超差件处理。

固化工序中，常用的设备是热压罐或烘箱，预浸料中的树脂一般 在温度

125℃、真空环境下完全固化。为了使热压罐利用率最大化， 我们会将工艺参数

相同的制件集中生产，实现一罐多产，降低平均能

耗，节约能源。

4)复合材料零件裁边

复合材料零件裁边是将复合材料零件多余的余量切除的过程，切 割完用细

砂纸打磨光顺，清除多余物后，在打磨口处用 3600 树脂进

行封口(封口环境：温度 15～32℃;相对湿度 30%～50%)。

5)去除多余物

复合材料制件机械加工完，表面多余物不允许使用压缩空气吹拂的方法去除

多余物，复合材料多余物去除方法如下：

●用吸尘器吸去多余物。

●无尘布或毛刷沾取酒精后，擦拭制件表面。

6)检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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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测包含过程检测和产品终检测；

●过程检查包含施工环境、铺层顺序、铺层质量等的检查；

●表面质量检测，通常通过目视方式，检查表面是否有气泡、凹坑等缺陷；

●内部缺陷检测，通常采用超声波、X 射线探伤、敲击、目视法；

●外形检测，检测内表面型面，使用通用检测量具、专用外形卡板或数字化

检测设备，数字化检测设备应在未起模前；

7)称重

对每个加工完成的成品件进行称重记录。对于需要留工艺余量到 装配工序

进行加工的零件，测量半成品重量，并对工艺余量测量尺寸进行重量估算，记录

重量为半成品重量减去工艺余量估算值。

8)工艺协调问题

为了保证部件装配的精度，需要注意装配与零件制造间的协调问 题，凡是

有零件供应状态表的零件，零件加工必须按照零件供应状态表要求执行，复合材

料零件加工主要有以下协调问题：

●蒙皮预留定位工艺耳片；

●蒙皮预留装配余量；

三 、零组件装配工艺过程介绍

1)骨架装配

●机翼尾翼骨架包含接头、梁、前后缘肋、挂点，用定位器、卡

板将各零件固定在工装上；

●按要求对零件进行必要的修配，保证零件间、零件与工装间无应力，有无

应力按定位销是否于力能轻松转动为指标；

●骨架间制孔规则，先制初孔定位，制孔规则先中间后两头或一侧到一侧，

确认零件问连接无应力后进行扩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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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去毛刺和多余物，若有胶接应按胶接要求处理胶接面，孔壁、紧周件表

面都按设计要求做好防腐处理；

2)蒙皮装配

●蒙皮通过卡板进行加紧定位，蒙皮上架原则：先下后上；

●通过塞尺确认蒙皮与骨架的修配或加垫量；

●蒙皮制孔规则，先制初孔定位，定位钉距离不超过 200mm, 制孔规则先中

间后两头或一侧到一侧；

●上蒙皮安装时得确保机翼内无多余物，若蒙皮需要胶接的按胶

接要求处理胶接面并进行胶接。

3)接头精加工

●部件精加工用于消除装配应力和调整安装角，打开所有卡板除检验卡板和

抱紧卡板：

●通过抱紧卡板和接头定位销棒把机翼或尾翼调整到最佳状态，按测量点指

示器数据和销棒应力大小评估；

●通过扩孔钻和铰刀对接头进行 2扩 3 铰；

●铰孔后部件下架并使用内径千分尺、通止规进行孔径和同轴度测量；

●衬套通过液氮进行冷压安装，冷装前对衬套外径进行测量，依据小小配合

原则进行衬套和孔进行配对后逐一冷安装。

4)称重

对机身成品件进行称重记录。对于需要预留的定位工装和连接假件，记录重

量时需要将非结构件重量去除，称重包含：骨架和整部件总量。

5)检验移交

●检验包含过程和终检，过程检测控制各零件安装位置准确度，安装孔质量、

连接质量等，终检主要再次核实间距、外形、表面、胶接等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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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交包含上下工序移交和厂际移交，移交应确认工序完成情况和质量问题

情况，未完成工序提前移交应开具工序保留单。

7)整机水平测量

各部件加工完成后，通过交点孔将部件对合在一起，使用激光跟踪仪对飞机

的测量点进行全机水平测量。

●铺层时用刮板将每层压实，每铺 3 层预抽 15 分钟，每层铺层应没有明显

气泡、交叉、起皱和架桥；

●铺层方向和边界应符合图纸和模具刻线要求；

●所有直角下陷，通过窄条进行事先退层铺贴消除直角过渡带入的边界无法

压实的缺陷问题；铺贴工序对环境洁净度要求高，对环境温度、湿度都有严格的

要求，对操作人员作业规范性要求高。作业过程中，并不产生化学反 应，无化

学性废物，仅有预浸料的隔离纸和保护膜被剥离废弃，按多余物控制程序合理处

置。

（二） 主营产品生产情况

根据受核查方能源购进消费库存表、工业产销总值、主要产品产量表及工业

增加值计算表，2023 年度受核查方主营产品产量及相关信息如下表所示：

表 3-2 主营产品及相关信息表

指标项 数值

综合能耗（吨标煤） 267.94

工业总产值（万元） 228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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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4 能源管理现状及监测设备管理情况

通过文件评审以及对排放单位管理人员进行现场访谈，核查组确认排放单位

的能源管理现状及监测设备管理情况如下：

1）能源管理部门

经核查，排放单位的能源管理工作由生产部牵头负责。

2）主要用能设备

3）主要能源消耗品种和能源统计报告情况

经查阅受核查方能源统计台账，核查组确认受核查方在 2023 年度的主要能

源消耗品种为电力。受核查方每月汇总能源消耗量，向当地统计局报送《能源购

进、消费与库存表》表。

4）监测设备的配置和校验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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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监测设备校验记录和现场勘查，核查组确认排放单位的监测设备配置和

校验符合相关规定，满足核算指南和监测计划的要求。经核查的测量设备信息见

下表：

表 3-4 经核查的计量设备信息

序号 名称 计量部位 器具规格/型号 精度 数量（个）

1 电能表 企业厂区 / 0.5 1

2 电能表 生产车间 DD862 0.5 1

3 电能表 办公楼 DD862 0.5 1

4 水表 企业厂区 / / 1

3.2 核算边界的核查

3.2.1 企业边界

通过文件评审及现场访问过程中查阅相关资料、与受核查方代表访谈，核查

组确认受核查方为独立法人，因此企业边界为受核查方控制的所有生产系统、辅

助生产系统、以及直接为生产服务的附属生产系统。其中主要生产系统为粉末涂

料生产系统；辅助生产系统包括厂区内动力、给水系统等，附属生产系统包括办

公楼等。

经现场参访确认，受核查企业边界为位于天津市滨海高新区滨海科技园神舟

大道 115 号。

经现场核查及文件评审，核查组确认《排放报告（终版）》的核算边界符合

《核算指南》的要求。

3.2.2 排放源确认

通过文件评审及现场访问过程中查阅相关资料、与受核查方代表访谈，核查

组确认核算边界内排放源情况如下：

1、化石燃料燃烧排放：通过现场访问，确认受核查方未涉及化石燃料燃烧

排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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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碳酸盐使用过程 CO2排放：通过现场访问、查看工艺流程确认受核查方工

业生产过程中未涉及碳酸盐使用过程 CO2排放。

3、工业废水厌氧处理 CH4排放：通过现场访问、查看工艺流程，确认受核查

方未涉及工业废水厌氧处理 CH4排放。

4、CH4回收与销毁量：通过现场访问、查看资料，确认受核查方未涉及 CH4

回收与销毁。

5、CO2回收利用：通过现场访问、查看资料，确认受核查方未涉及 CO2回收

利用。

6、净购入电力和热力隐含的 CO2排放：生产车间中大部分设备使用电力，电

力从国网天津市电力公司引入；未涉及购入热力。

具体排放源列表如下所示：

表 3-5 核查确认的主要排放源信息

排放种类 能源品种 排放设施

化石燃料燃烧 / 无

碳酸盐使用过程 CO2排放 / 无

工业废水厌氧处理 CH4排

放
/ 无

CH4回收与销毁量 / 无

CO2回收利用 / 无

净购入使用电力产生 CO2

排放
电力 车间所有设备和厂区办公区域等

净购入使用热力产生 CO2

排放
热力 无

核查组查阅了《排放报告（终版）》，确认其完整识别了边界内排放源和排

放设施且与实际相符，符合《核算指南》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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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核算方法的核查

核查组确认《排放报告（初版）》中的温室气体排放采用如下核算方法：

（1）

式中：

EGHG 报告主体温室气体排放总量，单位为吨二氧化碳当量（CO2e）

ECO2_燃烧 报告主体化石燃料燃烧 CO2排放，单位为 tCO2；

E CO2_碳酸盐

报告主体碳酸盐使用过程分解产生的 CO2排放量，单位为

tCO2；

EGHG_废水 报告主体废水厌氧处理产生的 CH4排放，单位为 tCH4；

RCH4_回收销毁 报告主体的 CH4回收与销毁量，单位为 tCH4；

GWPCH4 CH4相比 CO2的全球变暖潜势（GWP）值；

RCO2_回收 报告主体的 CO2回收利用量，单位为 tCO2；

E CO2_电 净购入电力隐含的 CO2排放，单位为 tCO2；

E CO2_热 净购入热力隐含的 CO2排放，单位为 tCO2；

3.3.1 化石燃料燃烧 CO2排放

受核查方化石燃料汽油、柴油的排放采用《核算指南》中的如下核算方法：

（2）

式中：

ECO2_燃烧 报告主体化石燃料燃烧 CO2排放量，单位为 tCO2；

i 化石燃料的种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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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Di

化石燃料品种 i明确用作燃料燃烧的消费量，对固体或液体

燃料以吨为单位，对气体燃料以万 Nm
3
为单位；

CCi

化石燃料 i 的含碳量，对固体和液体燃料以吨碳/吨燃料为单

位，对气体燃料以吨碳/万 Nm3为单位。

OFi 化石燃料 i 的碳氧化率，取值范围为 0～1;

3.3.2 碳酸盐使用过程 CO2排放

工业生产过程的排放核算指南采用如下方法（本报告未涉及）：

ECO2-碳酸盐=∑i (ADi×EFi ×PURi) （3）

式中：

E CO2_碳酸盐 碳酸盐在消耗过程中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吨）

i 碳酸盐种类

ADi 碳酸盐 i 用于原料、助溶剂、脱硫剂等的总消耗量（吨）；

EFi 碳酸盐 i 的 CO2排放因子（单位为吨 CO2/吨碳酸盐 i）

PURi 碳酸盐 i以质量百分比表示的纯度

3.3.3 工业废水厌氧处理 CH4排放

废水厌氧处理产生的排放核算指南采用如下方法（本报告未涉及）：

ECH4_废水= （TOW-S）×EFCH4_废水× 10-3
（4）

式中：

ECH4_废水 工业废水厌氧处理的 CH4排放量（吨）

TOW
工业废水中可降解有机物的总量，以化学需氧

量（COD）为计量指标，单位为千克 COD

S
以污泥方式清除掉的有机物总量，以化学需氧

量（COD）为计量指标，单位为千克 COD

EFCH4_废水

工业废水厌氧处理的 CH4排放因子，单位为千克

CH4/千克 CO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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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in − ���out （5）

TOW 废水厌氧处理去除的有机物总量（kg）；

W 厌氧处理的工业废水量（m3废水/年）；

CODin 进入厌氧处理系统的废水平均COD浓度（千克COD/ m3废水）；

CODout

从厌氧处理系统出口排出的废水平均 COD 浓度，（千克 COD/

m3废水）;

��CH4_废水 = �� ×��� （6）

Bo

工业废水厌氧处理系统的甲烷最大生产能力(千克 CH4/千克

COD)；

MCF
甲烷修正因子，表示不同处理系统或排放途径达到甲烷最大

生产能力的程度，也反映了处理系统的厌氧程度；

3.3.4 CH4回收与销毁量

受核查方的 CH4回收与销毁量按下式计算（本报告未涉及）：

RCH4_回收销毁=RCH4_自用+RCH4_外供+RCH4_火炬（7）
式中：

RCH4_自用 报告主体回收自用的 CH4量，单位为吨 CH4；

RCH4_外供

报告主体回收外供给其他单位的 CH4量，单位为

吨 CH4；

RCH4_火炬 报告主体通过火炬销毁的 CH4量，单位为吨 CH4；

RCH4_自用=η自用×Q 自用×PURCH4×7.17（8）
式中：

η自用 甲烷气在现场自用过程中的氧化系数（%）；

Q 自用

报告主体回收自用的 CH4气体体积，单位为万

Nm3；

PURCH4 回收自用的甲烷气体平均 CH4体积浓度；

7.17 CH4气体在标准状况下的密度，单位为吨/万



21

Nm3；

RCH4_外供=Q 外供×PURCH4×7.17（9）
式中：

Q 外供

报告主体外供第三方的 CH4气体体积，单位为万

Nm3；

PURCH4 回收外供的甲烷气体平均 CH4体积浓度；

（10）

式中：
-
 CH4 火炬销毁装置的平均销毁效率（%）；

H 火炬销毁装置运行时间，单位为小时；

FRh

进入火炬销毁装置的甲烷气流量，单位为

Nm3/h；非标准状况下的流量需根据温度、压力

转化成标准状况（0℃、101.325KPa）下的流量；

V
进入火炬销毁装置的甲烷气小时平均 CH4 体积

浓度（%）

3.3.5 CO2回收利用量

受核查方的 CO2回收利用量按下式计算（本报告未涉及）：

RCO2_回收=（Q 外供×PURCO2_外供+Q 自用×PURCO2_自用）×19.77（11）

RCO2_回收 报告主体的 CO2回收利用量，单位为吨 CO2；；

Q 外供

报告主体回收且外供给其他单位的 CO2气体体积，单位为

万 Nm
3
；

PURCO2_外供 CO2外供气体的纯度（CO2体积浓度），取值范围为 0～1；

Q 自用

报告主体回收且自用作生产原料的 CO2气体体积，单位为

万 Nm3；

PURCO2_自用 回收自用作原料的 CO2气体纯度（CO2体积浓度），取值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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围为 0～1；

19.77 标准状况下 CO2气体的密度，单位为吨 CO2/万 Nm3；

3.3.6 净购入电力产生的排放

受核查方净购入电力产生的排放采用核算指南中的如下方法：

ECO2_净电=AD 电力×EF （12）

其中：

E 电力 净购入使用电力隐含的二氧化碳排放量（t）；

AD 电力 企业的净购入电力消费量（MWh）；

EF 电力 区域电网年平均供电排放因子（tCO2/ MWh）；

3.3.7 净购入热力产生的排放

净购入热力产生的排放采用核算指南中的如下方法（本报告未涉及）：

�热力 = ��热力 × ��热力 （11）

其中：

E 热力 净购入使用热力产生的二氧化碳排放量（t）；

AD 热力 企业的净购入热力（GJ）；

EF 热力 热力排放因子（tCO2/ GJ）；

核查组查阅了《排放报告（终版）》，确认其采用的核算方法正确，符合《核

算指南》的要求。

3.4 核算数据的核查

核查说明：排放单位已根据 2023 年生产、能源消耗数据整理、计算并编写

温室气体排放报告，核查组将其编写的排放报告作为初始排放报告进行核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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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核查方所涉及的活动水平数据、排放因子/计算系数如下表所示。

表 3-6 受核查方活动水平数据、排放因子/计算系数清单

排放类型 活动水平数据 排放因子/计算系数

净购入使用电力

对应的CO2排放
外购电力 外购电力排放因子

3.4.1 活动数据及来源的核查

3.4.1.1 电力消耗量

受核查方消耗的电力从国网天津市电力公司购入，用于厂区所有生产设备和

办公设备。电力消耗统计见下表 3-12.

表 3-7 电力消耗统计表

核查采信数据来源： 《能源购进、消费与库存表》

交叉验证数据来源： 《采购发票》、《企业能源报表》

监测方法： 电能表计量

监测频次： 持续监测

记录频次： 每日记录，每月汇总

监测设备维护： 一级电表由电力公司维护校验，二级电表由受核查方维护校验，

核查年度在有效期内。

数据缺失处理： 无

交叉核对： 1、核查组查阅了 2023 年度《能源购进、消费与库存表》，其记

录全年的电力消耗数据为 218.015 万 kWh；

2、核查组查阅了《企业能源报表》，其记录全年的电力购入量为

218.015 万 kWh，与 2023 年度《能源购进、消费与库存表》数据

一致，因此核查组确认《企业能源报表》记录的数据是准确、可

信的。

排放报告初版数据 218.015 万 kWh

核查确认数据 218.015 万 kW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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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查结论 《排放报告（初版）》填报的电力消耗量数据来源《能源购进、

消费与库存》，数据及其来源真实、可信，符合指南要求。

表 3-8 核查确认的电力消耗量

月份
能源购进、消费与库存

表（万 kWh）
企业能源报表（kWh） 采购发票（万 kWh）

2023 年 1-12 月 218.015 2180150 218.015

注:以上数据支撑材料详见附件 3。

综上所述，通过文件评审和现场访问，核查组确认《排放报告（终版）》中

的活动水平数据及其来源合理、可信，符合《核算指南》的要求。

3.4.2 排放因子和计算系数数据及来源的核查

3.4.2.1 净购入电力排放因子

表 3-9 净购入电力排放因子

数据来源： 《2023 年度全国电网平均排放因子》

数据缺失处理： 无

交叉核对： 无

报告初版数据： 0.5703 tCO2/MWh

核查确认数据： 0.5703 tCO2/MWh

综上所述，通过文件评审和现场访问，核查组确认《排放报告（终版）》中

的排放因子和计算系数数据及其来源合理、可信，符合《核算指南》的要求。

3.4.3 法人边界排放量的核查

根据上述确认的活动水平数据及排放因子，核查组重新验算了受核查方的温

室气体排放量，结果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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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3.1 化石燃料燃烧排放

无。

3.4.3.2 碳酸盐使用过程 CO2排放

无。

3.4.3.3 工业废水厌氧处理 CH4排放

无。

3.4.3.4 CH4回收与销毁量

无。

3.4.3.5 CO2回收利用量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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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3.6 净购入使用电力产生的 CO2排放

表 3-10 核查确认的净购入使用电力产生的排放量

净购入使用电力产生的排放-2

净购入量

(MWh/GJ)

购入量

(MWh/GJ)

外销量

(MWh/GJ)

净购入 CO2排放因子(吨

CO2/MWh/吨 CO2/GJ)
CO2(吨)

A=B-C B C D E=A*D

电力
合计 1 -- -- -- -- 1243.34

电力 2 2180.15 2180.15 0.5703 1243.34

3.4.3.7 净购入使用热力产生的 CO2排放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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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3.5 排放量汇总

表 3-11 核查确认的总排放量（tCO2e）

源类别 排放量（吨） 温室气体排放量（吨 CO2e）

化石燃料燃烧 CO2排放 -- --

碳酸盐使用过程 CO2排放 -- --

工业废水厌氧处理的 CH4排放量 -- --

CH4回收与销毁量 -- --

CO2回收利用量 -- --

净购入使用电力的 CO2排放 1243.34 1243.34

净购入使用热力的 CO2排放 -- --

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总量（吨 CO2e） 1243.34

综上所述，核查组通过重新验算，确认《排放报告（终版）》中的排放量数

据计算结果正确，符合《核算指南》的要求。

3.5 质量保证和文件存档的核查

核查组成员通过文件评审、现场查看相关资料，确认受核查方在质量保证和

文件存档方面所做的具体工作如下：

（1）受核查方在生产部设专人负责温室气体排放的核算与报告。核查组询问了

负责人，确认以上信息属实。

（2）受核查方根据内部质量控制程序的要求，制定了《能源统计表》，定期记

录其能源消耗和温室气体排放信息。核查组查阅了以上文件，确认其数据与实际

情况一致。

（3）受核查方建立了温室气体排放数据文件保存和归档管理制度，并根据其要

求将所有文件保存归档。核查组现场查阅了企业今年温室气体排放的归档文件，

确认相关部门按照程序要求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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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根据《统计管理办法》、《碳排放交易管理规定》等质量控制程序，温室

气体排放报告由行政部负责起草并由生产部负责人校验审核，核查组通过现场访

问确认受核查方已按照相关规定执行。

4.核查结论

4.1 排放报告与核算指南的符合性

基于文件评审和现场访问，在所有不符合项关闭之后，本机构确认航天神舟

飞行器有限公司 2023 年度的排放报告与核算方法符合《工业其他行业企业温室

气体排放核算方法与报告指南（试行）》的要求。

4.2 排放量声明

航天神舟飞行器有限公司 2023 年度按照核算方法和报告指南核算的企业温

室气体排放只涉及二氧化碳一种气体，温室气体排放总量为 1243.34 吨二氧化碳

当量。具体详见下表：

表 3-12 温室气体排放量表

源类别 排放量（吨） 温室气体排放量（吨 CO2e）

化石燃料燃烧 CO2排放 -- --

碳酸盐使用过程 CO2排放 -- --

工业废水厌氧处理的 CH4排放量 -- --

CH4回收与销毁量 -- --

CO2回收利用量 -- --

净购入使用电力的 CO2排放 1243.34 1243.34

净购入使用热力的 CO2排放 -- --

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总量（吨 CO2e） 1243.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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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排放量存在异常波动的原因说明

航天神舟飞行器有限公司 2023年度排放量未存在异常波动。

4.4 核查过程中未覆盖的问题或者需要特别说明的问题描述

航天神舟飞行器有限公司 2023 年度的核查过程中无未覆盖的问题。

5. 附件

附件 1：不符合清单

无。

附件 2：对今后核算活动的建议

序号 建议

1
受核查方应加强内部数据审核，按数据流进行汇总记录，同时应该加强监

测设备的管理，以保证监测数据的准确性。

2
受核查方应完善工艺流程中涉及排放部分的数据统计，以便完整的识别所

有排放源，精确核算温室气体排放量。

3 受核查方应制定建立碳监测计划，并定期执行碳监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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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支持性文件清单

序号 资料名称

1 工商营业执照

2 企业简介

3 组织架构图（含运营控制权的分支机构）

4 经审计的财务报表 （资产负债表、利润表、现金流量表）

5 生产工艺流程或文件

6 平面布局图

7 主要用能设备清单

8 能评文件、环评文件及相关产能批复文件

9 能源计量器具清单及计量器具的检测、校验报告

10 2023 年能源购进、消费与库存（205-1 表）

11 工业产销总值及主要产品产量（B204-1 表）

12 2023 年所涉及的能源财务明细账及相关发票

13 2023 年企业能源报表

14 其他材料、现场照片

注：部分附件后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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